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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LYD00—2023—0005 
  

龙游县人民政府文件 
   

 

龙政发〔2023〕102 号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龙游县“区域环评 

+环境标准”改革扩面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镇、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直属各单位： 

《龙游县“区域环评+环境标准”改革扩面实施方案》经县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 
 
 
 
 
 

龙游县人民政府 

    2023 年 12 月 27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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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游县“区域环评+环境标准” 

改革扩面实施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”和“最

多跑一次”的审批制度改革要求，提高环评审查效率，根据《浙

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“区域环评+环境标准”改革

的指导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7〕57 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深化环境准入制度改革助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

范区的指导意见》（浙政办发（2021〕72 号）以及《浙江省生态

环境厅关于推进环境准入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浙环函

〔2022〕4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县政府同意，特制定《龙游县

“区域环评+环境标准”改革扩面实施方案》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推行“区域环评＋环境标准”改革，加强区域规划环评

的宏观管理，进一步简化单个项目环评内容，切实提高审批时效，

依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为实体经济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。 

二、实施范围 

辖区内区域规划环评已编制并通过审查的各类省级以下开

发区（园区）。 

三、实施内容 

（一）部分豁免环评审批。按环境影响登记表管理的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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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企业直接在生态环境部门网上备案；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分类管理名录》外的项目，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。 

（二）降低环评等级。对“两高”项目以外，衢州市生态环

境局龙游分局负责审批的原要求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，可

以降级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。 

（三）精简环评内容。根据区域规划环评的审查意见和结论

清单的要求，项目环评可以与规划环评共享环境现状、污染源调

查等资料，引用规划环评结论，简化相应评价内容。  

（四）优化环评审批流程。“两高”项目以外原要求编制环

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实行承诺备案管理，在项目开工建设前由投

资主体作出书面承诺书后，将建设项目环评承诺备案表和环境影

响登记表报衢州市生态环境局龙游分局备案，分局备案后依法公

开相关信息；其他建设项目依法实行环评审批流程。 

（五）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建设单位心须认真落实“三同时”

要求且在实际排污之前办理排污许可手续，在投入生产前，对照

承诺备案的要求，依法对环保设施进行验收，未经验收或验收不

合格的，不得投入生产或使用。建设单位对环评文件或其他项目

材料内容的准确性、真实性负责，对擅自降低环评准入要求、弄

虚作假等行为，依法依规予以严厉查处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部门联动，协同推进。生态环境部门是实施改革扩面

的牵头单位，要完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、备案流程，做好信息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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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工作。各省级以下开发区（园区）管委会（属地人民政府）是

实施“区域环评+环境标准”改革扩面的责任主体，应按要求完

成区域规划环评编制和跟踪评价工作，严格把好入园项目的环保

准入关口。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或承诺备案后，即纳入环境监管网

格管理范围进行全过程监管，落实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措施。 

（二）健全机制，注重实效。建立以实施区域为主、生态环

境部门指导、政府监督管理的工作推进机制，定期分析研究改革

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要强化工作督查，对违反规划环评结论

清单盲目引进污染项目，造成生态环境质量恶化、污染减排任务

完不成等问题的区域，要及时采取限制性措施，确保改革工作取

得实效。 

（三）加强培训，注重宣传。加强业务和政策理论的学习培

训，切实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政策理论水平，提高服务企

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。通过各种途径多种方式扩大政策宣

传面，提高企业政策知晓度，提高政策落地实效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法院， 

      县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。 

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
 


